不动产登记业务资料数据加工处理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服务类）
	序号
	关键事项
	说明和要求

	1
	采购预算
	人民币 1500000.00 元
仅指与本次采购标的直接相关的费用，前期勘察费、设计费等已发生的费用，以及监理费、接口费等为未来预留费用，不应当包含在本项目采购预算内，甲方须向本级财政部门经费业务处室申请办理经费剥离手续。

	2
	最高限价
	人民币 1500000.00 元
供应商投标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则其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3
	项目性质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仅允许中小企业或小型、微型企业参与投标。
○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对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的小微企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的报价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4
	对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不得以企业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务指标作为供应商的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不得在企业股权结构、经营年限等方面对中心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5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接受
对于联合体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额30%以上的，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   %（2%-3%）的扣除，用扣除后的报价参加评审。

	
	
	●不接受

	6
	履约保证金
	占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 / %
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对于单价合同，其数额不得超过采购预算的10%

	
	
	○由采购单位自行收退
○由代理机构负责收退

	7
	现场踏勘和集中答疑
	○组织，集结地点为：          
●不组织

	8
	价格分比重
	占总分值的 10 %
【招标】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中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87号令）的规定，综合评分法服务项目的价格占总分值的比重不得低于10%。执行国家统一定价标准和采用固定价格采购的项目，其价格不列为评审因素。
【磋商】根据《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的规定，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即权值）为10%-30%。
【其他采购方式】无需设置

	9
	合同类型
	●固定总价
○固定单价（适用于采购数量不定的情形）
○其他：

	10
	争议解决途径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向西安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由供应商做出选择 

	11
	联系方式
	项目对接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需求框架
一、项目概况
为了持续完善不动产登记系统数据管理，及时向相关部门共享不动产登记数据信息和成果应用，需将往年部分不动产登记业务档案资料及2024年度新产生的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资料，及时整理、扫描上传至不动产登记管理系统，以确保不动产登记信息数据的完整和利用。
二、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服务内容
供应商需完成40万件不动产登记业务档案资料的扫描、系统挂接工作，将资料及时整理、上传至不动产登记管理系统。
（二）技术要求
本项目依据行业的有关标准规范实施，参照规范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1、DA/T 31-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
2、DA/T18-1999《档案著录规则》；
3、GB/T 18894-2016《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4、《档案法》；
5、GB/T7156-2003《文献保密等级代码与标识》；
6、《信息技术连续色调静态图像的数字压缩及编码第1部分：要求和指南》GB/T 17235.1-1998;
7、《信息技术连续色调静态图像的数字压缩及编码第2部分：一致性测试》GB/T17235.2-1998;
三、服务要求
完成40万件不动产登记业务资料的扫描及系统挂接工作：将全部不动产登记业务纸质资料进行整理、扫描，并在不动产信息管理平台中挂接扫描图像。要求资料扫描加工处理流程设计合理，录入与图像扫描处理功能完整，保证数字化加工质量，严格质检方法、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实体档案的安全和原始性，并对业务资料数据进行保密。
3.1电子化技术参数
（1）扫描模式：要求24位彩色扫描。
（2）图片分辨率：正常情况下不低于200dpi，对于原件不清晰的资料，可适当调高分辨率，以保证扫描图像清晰可见。
（3）图像存储格式：图像以页为单位分别存储，图像存储格式为JPEG。
3.2设备要求
（1）采用最可靠的扫描设备和扫描方法进行扫描，不得对业务资料和图纸造成损坏，避免纸张褶皱、破损等损坏情况。
（2）须配备不需要拆装原卷进行扫描的设备，以保证不宜拆装的老旧资料及硬壳资料的扫描完成。
3.3扫描内容要求
数字化图像需完整，图片应与纸质资料数量一致，不能漏扫、重扫、多扫，不动产信息管理平台上传的扫描图像文件与纸质资料清单一一对应，必须保证平台目录数据库与图像文件一一匹配，不得有错挂、漏挂、重复的情况存在，扫描过程中不能确定文件类型的，需与采购方核实确认后进行扫描归类。
3.4扫描顺序及数量要求
扫描时，按事先整理好的资料顺序参照平台目录逐项对应扫描，顺序不可颠倒；上传的图像与纸质内容数量一致。
（1）对于需拆装扫描的资料，确保扫描的文件内容顺序一致、页码完整，避免重扫、漏扫情况发生，扫描完成后及时按拆装前装订方式进行装订，确保资料内容顺序一致、页码完整，无正反颠倒、页码混乱、漏订等情况。
（2）针对老旧资料，须以保护纸质档案为原则，采用不拆卷扫描设备和方法进行扫描。对于轻度破损的档案资料，应采取数字化前修复处理；对于严重损坏，不能进行修复的档案资料，应及时报请采购人会商解决方案。
3.5扫描图像质量要求
扫描的数字图像应清晰、完整、不失真，图像效果最接近档案资料原貌，图像内容与资料实体内容、数量相符合，不能有明显的黑边、污点、卷曲、折痕，页面及内容端正。根据档案资料扫描后的具体情况，进行如下图像处理：
（1）图像剪裁、纠偏：采用自动或手动纠偏功能，调整图像角度。所有页面旋转到正常阅读角度，页面上字迹和线条如原件一样横平竖直、无扭曲、偏斜现象。
（2）图像脏点、脏斑、去黑边等：对图像页面中出现的影响图像质量的杂质如黑点、黑线、黑边等应进行去污处理。处理过程中应遵循保持档案原貌原则。
（3）字迹洇透：采用字迹锐化的功能，清晰字迹笔画。
（4）图像深浅不一：采用平衡功能，调整图像深浅一致。
（5）图像拼接处信息要完整，不可缺少信息。
3.6质量要求
（1）保证业务资料及档案资料数字化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一致性，对纸质资料从封面至封底进行完整数字化，保证电子档案与实体资料的内容完全一致。
（2）需确保实体资料的安全，无丢失、无损毁、无差错。
（3）遵守国家保密管理有关规定，保证电子数据的安全，保守业务资料信息秘密。
3.7扫描质量核查
（1）扫描核查
一卷档案扫描完成后，对纸张资料和扫描生成的图像进行核对，如出现数量不符、顺序有误、正反颠倒、图像不清晰的情况，则需视情况予以补扫描或重新扫描处理。原纸质资料按原顺序装袋，需扫描人签字归档。
（2）抽样核查
抽样时，原始纸质资料以袋或捆为单位随机抽取，抽取的袋/捆内的全部卷数即为抽样样本，累计的总抽样卷数应达到5%的抽样比例，扫描成果的抽检合格率应不低于97%。
（3）扫描图像质量判定标准如下：
	错误类型
	致命缺陷
	严重缺陷
	中缺陷
	轻缺陷

	漏页
	>0%
	/
	/
	/

	彩色纸质扫描为黑白图像
	>0%
	/
	/
	/

	图像字迹模糊不清
	≥10%
	5%-10%
	<5%
	/

	折页等扫描内容不全等
	≥10%
	5%-10%
	<5%
	/

	装订漏页（仅针对土地权属登记档案、房屋权属登记档案）
	≥10%
	5%-10%
	<5%
	/

	分拣错误
	≥30%
	10%-30%
	<10%
	/

	重复扫描
	≥30%
	10%-30%
	<10%
	/

	电子档案顺序错误（与原稿编码顺序保持一致。如原稿编码有误，电子图像根据档案内容重新调整顺序，则不应作为问题记录。)
	≥40%
	20%-40%
	<20%
	/

	明显污点、宽竖线等扫描仪导致的图像质量问题；档案边缘印章被裁剪>3mm、装订页码顺序错误、图像未旋转等图像质量问题
	≥60%
	40%-60%
	20%-40%
	<20%

	说明：
1.本表格用于判定个体卷档案是否合格。
2.致命缺陷、严重缺陷、中缺陷、轻缺陷分值分别为：8、4、2、1。
3.当每卷任一质量元素的缺陷累计总分值大于或等于8时，则判定该卷不合格，累计
一个不合格品数。
4.上述比例均为缺陷页数与卷内总页数的占比。


[bookmark: _Hlt257644624]3.8验收归档
（1）抽检通过的数据及原始纸质资料移交采购人验收；
（2）原始纸质资料加工扫描结果由采购人档案管理人员负责考核，定期抽查，不合格的重新处理；
（3）移交的原始纸质资料杜绝任何损坏或丢失。如果原始纸质资料损坏或丢失，供应商需赔偿相关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数据移交：完成项目终验后，及时向采购人档案管理人员移交备份数据；上传到不动产信息管理平台中的数据在线备份。
3.9其他要求
（1）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相应的保密管理方案，原始纸质资料内容应严格保密，如有泄密情况，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供应商须承担相关责任；
（2）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制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组织机构、管理制度、质量管理体系、保密措施等；
（3）供应商为档案管理人员提供技术培训，编制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
（4）供应商提供售后服务方案，保证在项目完成后，能够提供周全的售后服务；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服务内容完成之日止（一年内）。
（二）质保期：自验收通过之日起提供1年质保。
（三）服务地点：西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各大厅。
[bookmark: _GoBack]（四）付款方式：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经供应商申请甲方同意后，1个月内预付总价款的50%，年末前经验收评估后再付总价款的50%。
五、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